附件1
兴安县“十三五”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扬名额分配表
	类别

单位
	先进集体（90个)
	先进个人（200人)
	合计

	
	乡（镇） 
	村（合作社）
	县直部门
	社会团体和民营企业
	机动
	小计
	村两委干部
	脱贫群众
	致富带头人
	第一书记
	县（含乡镇）派工作队员
	行业扶贫干部
	帮扶干部
	民营企业主和社会爱心人士
	扶贫
信息员
	机动
	小计
	

	
	
	脱贫村（合作社）
	面上村（合作社）
	专责部门
	帮扶单位
	
	
	
	
	
	
	县派（含分队长）
	市派（含分队长）
	
	县（含乡镇）直干部
	市派、县（含乡镇）派
	
	
	
	
	

	 表扬数量    
	10
	28
	10
	5
	30
	3
	4
	90
	10
	10
	5
	6
	3
	20
	23
	100
	5
	12
	6
	200
	290



推荐说明：
1．先进集体中“脱贫村（合作社）、面上村（合作社）”类别由各乡镇负责推荐，可以推荐脱贫村两委、也可推荐村合作社。其中“面上村（合作社）”原则上每个乡镇推荐不超过2个村（合作社）。
2．先进集体中“帮扶单位”类别可以由各定点帮扶单位自荐，也可由对应帮扶联系村所在的乡镇推荐、每个乡镇推荐的单位原则上不超过4个。
3．先进集体中的社会团体和民营企业由县政协和县委统战部负责推荐，每个单位推荐3个。
4．先进集体中的“专责部门”类别由各专责小组负责推荐，原则上每个专责小组推荐1个成员单位。
5．先进个人中的 “村两委干部、脱贫群众”两个类别由各乡镇负责推荐，原则上每个乡镇推荐不超过2人。
6．先进个人中的“致富带头人”类别由各乡镇负责推荐，原则上每个乡镇推荐不超过1人。
7．先进个人中的“第一书记、县（含乡镇）派工作队员”两个类别由县委组织部负责推荐。
8．先进个人中的“行业扶贫干部”类别由各乡镇、各专责小组负责推荐，原则上各乡镇、各专责小组推荐不超过2人。
9．先进个人中的“帮扶干部”类别包含市派、县派和乡镇派有帮扶任务的各单位领导班子干部和一般干部。由各定点帮扶单位、各乡镇推荐，各定点帮扶单位推荐原则上不超过2人，各乡镇推荐原则上不超过10人，乡镇推荐的人员中应包含在本乡镇帮扶的市派、县派和乡镇派帮扶干部。
10．先进个人中的“民营企业主和社会爱心人士”类别由县政协和县委统战部负责推荐，每个单位推荐5人。
11．先进个人中的“扶贫信息员”类别由各乡镇和县扶贫办负责推荐，各乡镇推荐原则上不超过2人、县扶贫办推荐原则上不超过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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